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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2025-1-0312-P02DYGJ1
复评函

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：

受贵行委托，我公司对北京市大兴区金苑路26号1幢综合办公楼（工业）用途房地产项目进行评估，为贵行因贷后监测需要了解其市场价值提供参考。

咨询对象为北京市大兴区金苑路26号1幢综合办公楼（工业）用途房地产。根据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[京兴国用（2005出）第128号]、《房屋所有权证》[X京房权证兴字第021806号]，咨询对象不动产权利人为北京金日兴科技术有限责任公司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6968.94平方米，建筑面积为28775.71平方米，用途为综合办公楼（工业）。
复评时点：2024年9月30日

评估方法：收益法，成本法

复评总价为：22196万元（大写：人民币贰亿贰仟壹佰玖拾陆万元整）
复评说明：

1、本《复评函》有效期为一年，即自2024年9月30日至2025年9月29日。

2、本《复评函》中所列咨询意见为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委托人提供的现有资料及要求，在未进行实地查勘的情况下作出的初步估算结果。当咨询对象实际情况与委托人提供的信息有所差异时，会对估价结果产生影响，若相关数据会发生变化，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。

3、根据《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》，截至复评时点，咨询对象已设定抵押权，由于本次评估为贷后监测使用，故未考虑上述存在抵押登记情形的影响，在此提请委托人注意。

4、本《复评函》仅供盛京银行内部进行贷后监测提供参考，不得单独使用，不得直接用于办理抵押登记，若单独、超期或过度使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，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。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二○二四年九月三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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